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安科技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系辦存查聯

切結書
本人	        (學號：	     )茲因個人因素未於學校碩博士論文系統開放時間提報「研究生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申請，無法進行論文計畫書審查，惟本人確有推動碩士論文進度之意願，請同意先行進行            學期論文計畫書審查，本人將於下一次碩博士論文系統開放期限內
□1.第一學期：1月1日至1月25日止。
□2.第二學期：6月1日至7月25日止。
補提報，且保證所提報的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與            學期論文計畫書審查之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一致。
· 論文題目：	     	                                                                            
· 指導教授：	     	                                                                            
逾期未補提報或提報與論文計畫書審查之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不一致時，本人自願以重新進行論文計畫書審查處理，絕無異議。
本人聲明：已閱讀並瞭解本切結書內容，同時保證所填屬實。此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學生簽名：	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手機)：	                      
指導教授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學生收執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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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學生應確認(並填寫)下列事項：
學生	(學號：	)因個人因素未於學校碩博士論文系統開放時間提報「研究生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已切結保證補提報日期，且保證所提報的論文題目暨指導暨授與論文計畫書審查之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一致。若逾期仍未補提報或未依規定提報時，學生同意重新進行論文計畫書審查，絕無異議。

(以下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填寫，若有修訂須於修訂處加蓋承辦人職章)
[bookmark: 茲同意考生最遲於 114年   月 日前補繳學位證書正本。逾期未補繳或未依規定再]茲同意學生最遲於 115年     月     日前補提「研究生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逾期未補提報或未依規定提報時，若由本系以自願重新進行論文計畫書審查處理，不得異議。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章戳：

備註：以下事項，攸關權益，敬請詳細閱讀
一、請確記「研究生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補提報日期，避免因逾期導致個人碩士學位考試時程延後。
二、補提報後，由本系學術委員會審查是否與論文計畫書審查所提報論文題目暨指導暨授一致。

